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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著作權需要申請登記嗎？什麼時候算取得著作權？怎麼證明⾃⼰是著
作⼈？

⽂:曾允君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智慧財產權  ‧ 2022-11-15

本⽂

當著作⼈創作「具備表達形式」且「有⼈類精神⼒參與」⽽「屬⽂學、科學、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」的「原始
創作」，並且這個創作並不屬於著作權法第9條[1]所列舉的類型時，就應該受著作權法保障⽽取得著作權[2]。

然⽽，專利或商標依據專利法及商標法，須經過申請登記的程序，才能獲得相關權利保障，那麼同為智慧財產
權的著作，是否也是如此，即為此處要說明的。（⾒圖1）

圖1 什麼時候算取得著作權？ 作者該如何證明擁有著作權？
資料來源：曾允君 / 繪圖：Ye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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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、創作保護主義

依據著作權法第10條[3]本⽂規定，著作⼈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，可知現⾏著作權法是採取「創作保護主
義」，只要著作⼈完成具備受著作權法保障條件的著作，除有著作權法其他關於著作權歸屬的例外情形（例如
第11條及第12條約定由不是實際完成著作的⼈取得著作權[4]）外，就可按著作的類型取得相應的著作權，並
不須如同商標或專利般經過登記程序。

但也因著作權不以登記為取得要件，且著作權性質上屬私權，所以著作⼈於⾏使著作權時與其他私權的權利⼈
相同，應負舉證責任證明⾃⼰享有著作權[5]。就應舉證的事項，曾有法院裁判認為在訴訟上⾄少必須證明：

（⼀）證明著作⼈⾝分

藉以證明著作確實是主張權利⼈所創作，此涉及著作⼈是否有創作能⼒、是否有充裕或合理⽽⾜以完成該著作
之時間及⽀援⼈⼒、是否能提出創作過程⽂件等。

（⼆）證明著作完成時間

藉以確認著作完成的起始點，決定法律適⽤準據，確定是否受著作權法保護。

（三）證明是獨⽴創作⽽⾮抄襲

藉以審認著作⼈為創作時，未接觸參考他⼈先前的著作（即證明原創性）[6]。

⼆、著作⼈之推定

然⽽，為避免著作⼈或著作財產權⼈負擔過重的舉證責任，著作權法特地在第13條[7]設有推定著作⼈的規
定，也就是在著作的原件或其已發⾏的重製物上，或將著作公開發表的時候，⽤通常⽅法表⽰⾃⼰的本名或眾
所周知的別名的⼈，就可以被推定為該著作的著作⼈，除⾮其他⼈可以舉證證明這個⼈不是著作⼈外，具名的
⼈就會被認定是著作⼈⽽可以合法享有著作權。此類推定當這個⼈在著作原件或重製物上註明著作發⾏⽇期、
地點或著作財產權⼈等相關資訊時，也具備相同效⼒。

三、⼩結

因此，著作⼈在創作過程及完成著作時，應該要盡可能保存各項能證明著作是⾃⼰所完成的證據，例如草稿、
草圖、發想圖、筆記、⼯作⽇誌或側錄創作過程等等，並於完成著作或公開發表時⽤相當⽅法標註⾃⼰的本名
或眾所週知的別名，必要時更可請公證⼈進⾏公證、認證或請律師⾒證，避免⽇後發⽣爭執時，無法提出相關
證據⽽被法院判定⾮著作權⼈。



註腳
   著作權法第9條：「下列各款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︰⼀、憲法、法律、命令或公⽂。⼆、中央或地⽅機關

就前款著作作成之翻譯物或編輯物。三、標語及通⽤之符號、名詞、公式、數表、表格、簿冊或時曆。四
、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所作成之語⽂著作。五、依法令舉⾏之各類考試試題及其備⽤試題。前項第
⼀款所稱公⽂，包括公務員於職務上草擬之⽂告、講稿、新聞稿及其他⽂書。」

[1]

   關於取得著作權所必須具備與不得具備的條件，請⾒筆者以下系列⽂章：
《如何取得著作權（⼀）──必須具備的條件及不能具備的條件》、
《如何取得著作權（⼆）──要是「有⼈類精神⼒參與」的「⽂學、科學、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的創作」
》、
《如何取得著作權（三）──具備表達形式》、
《如何取得著作權（四）──必須具有原創性》、
《如何取得著作權（五）──以攝影著作與美術著作說明原創性的判斷》、
《如何取得著作權（六）──不能是法令、公⽂與這些著作的翻譯物或編輯物》、
《如何取得著作權（七）──不能是標語及通⽤「符號、名詞、公式、數表、簿冊或時曆」，或單純傳達
事實的新聞報導的語⽂著作，⼜或是依法令舉⾏考試的試題及備⽤試題》、
《如何取得著作權（⼋）──是否不能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⾵俗？以⾊情著作為例》。

[2]

   著作權法第10條：「著作⼈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。但本法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」[3]

   著作權法第11條第1項與第2項：「
I 受雇⼈於職務上完成之著作，以該受雇⼈為著作⼈。但契約約定以雇⽤⼈為著作⼈者，從其約定。
II 依前項規定，以受雇⼈為著作⼈者，其著作財產權歸雇⽤⼈享有。但契約約定其著作財產權歸受雇⼈享
有者，從其約定。」
著作權法第12條第1項與第2項：「
I 出資聘請他⼈完成之著作，除前條情形外，以該受聘⼈為著作⼈。但契約約定以出資⼈為著作⼈者，從
其約定。
II 依前項規定，以受聘⼈為著作⼈者，其著作財產權依契約約定歸受聘⼈或出資⼈享有。未約定著作財產
權之歸屬者，其著作財產權歸受聘⼈享有。」
職務著作與出資著作的著作權歸屬的更詳細說明，請⾒筆者另兩篇作品《著作權的歸屬（⼆）──職務著
作》、《著作權的歸屬（三）──出資著作》。

[4]

   最⾼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50號刑事判決：「有關著作權註冊及登記之制度於七⼗四年七⽉⼗⽇著作權法
修正施⾏後，已改採創作保護主義及著作權註冊任意制度。亦即依照現⾏著作權法之規定，就本國⼈⽽⾔
，著作⼈於著作完成時即享有著作權（同法第⼗條前段參照）。⼜為回歸創作保護之原則，導正『有登記
始有權利』之錯誤觀念，⼋⼗七年⼀⽉⼆⼗⼀⽇修正公布之著作權法，並刪除有關著作權登記之規定，亦
即⾃斯時起，主管機關已全⾯廢⽌著作權⾃願登記制度。⾄於依修正前著作權法之規定申請著作權登記，
主管機關係僅依申請之事項為登記，不為實質審查，登記僅為⾏政管理之⼿段及存證之性質，⽽⾮原創性
著作之證明。故著作權之取得，不以登記或註冊完成為必要，登記或註冊亦不具有推定之效果。惟著作權
⼈所享有之著作權，仍屬私權，與其他⼀般私權之權利⼈相同，對其著作權利之存在，應負舉證責任。」

[5]

   最⾼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64號刑事判決：「著作權⼈之舉證責任，在訴訟上⾄少必須證明下列事項：[6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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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 著作權的基本概念，著作完成，舉證責任，推定著作⼈

⼀、證明著作⼈⾝分，藉以證明該著作確係主張權利⼈所創作，此涉及著作⼈是否有創作能⼒、是否有充
裕或合理⽽⾜以完成該著作之時間及⽀援⼈⼒、是否能提出創作過程⽂件等。⼆、證明著作完成時間：以
著作之起始點，決定法律適⽤準據，確定是否受著作權法保護。三、證明係獨⽴創作，⾮抄襲，藉以審認
著作⼈為創作時，未接觸參考他⼈先前之著作。」

   著作權法第13條：「
I 在著作之原件或其已發⾏之重製物上，或將著作公開發表時，以通常之⽅法表⽰著作⼈之本名或眾所周
知之別名者，推定為該著作之著作⼈。
II 前項規定，於著作發⾏⽇期、地點及著作財產權⼈之推定，準⽤之。」

[7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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